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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犯罪是主、客观要素相统一的社会现象，其危害社会的严重程度取决于行为人主观方面和客观方
面综合表现出来的社会危害性。
其中，罪过心理是决定犯罪成立主观方面的必备要件，包括犯罪故意和犯罪过失。
罪过形式是刑法理论中最为重要并且争议最大的问题之一，长期以来，刑法学者之间对犯罪故意和犯
罪过失的概念、构成要素以及认定标准等问题存在着不同认识，进而对犯罪故意和犯罪过失的认定问
题也存在着较大分歧。
我国现行刑法关于犯罪故意和犯罪过失的判断标准是以行为人对其行为可能引发的危害结果的心理态
度为基准的。
这种判断标准对于以危害结果为构成要件要素的结果犯来说是适当的，但是对于不以危害结果为构成
要件要素的行为犯、举动犯或者抽象危险犯来说，则是不妥当的。
为了消除歧见、定分止争，笔者通过分析理论中的争议问题，力求准确阐释犯罪故意与犯罪过失的含
义，以便于司法实践中的理解和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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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危害社会的结果”并非广义上的危害结果　　广义的危害结果，是指由行为人的危害行为所
引起的对社会的一切损害事实。
而在故意犯罪中，行为人显然不可能对自己的危害行为所引起的对社会的一切危害结果都认识到。
对于危害行为所引发的间接危害结果，如诽谤他人致使被害人因不堪承受压力而自杀，因盗窃被害人
用于治病的救命钱而导致被害人不治身亡等，行为人在实施危害行为时往往是认识不到的。
可见，如果将“危害社会的结果”理解为广义的危害结果，那么就对行为人的认知提出了过多的要求
，以至于出现本该属于犯罪故意认知的情形因为行为人缺少对某些危害结果的认识而被排除在犯罪故
意的范围之外的现象。
如前述的诽谤行为和盗窃行为引发的被害人死亡的间接危害结果，行为人一般是认识不到的，如果对
犯罪故意的认知内容要求包括对上述间接结果的认识，那么，行为人在认识不到被害人死亡结果的场
合，就不成立犯罪故意，这显然与犯罪故意的原有之意相悖。
因此，不能将“危害社会的结果”理解为广义上的危害结果。
　　2.“危害社会的结果”也并非犯罪构成要件客观方面的危害结果　　以危害结果作为犯罪构成必
备要件的犯罪，是指犯罪的成立不但需要行为人实施了刑法所规定的具体犯罪构成客观方面的危害行
为，还需要行为导致了危害结果。
此处的危害结果应当是实际发生的危害结果，对于没有导致危害结果的，不成立此类犯罪。
据此，只有导致实际危害结果的结果犯和造成现实危险的具体危险犯造成的侵害事实属于犯罪构成要
件中的危害结果，而行为犯和举动犯以及抽象危险犯造成的侵害事实则不属于犯罪构成要件中的危害
结果。
简言之，属于犯罪构成要件的危害结果只存在于部分犯罪之中，而非存在于所有犯罪之中。
如果将“危害社会的结果”理解为犯罪构成客观方面要件中的危害结果，那么，就意味着行为人只对
结果犯等犯罪的“危害社会的结果”有所认识，而对行为犯等犯罪的“危害社会的结果”没有认识，
但是《刑法》第14条中的“危害社会的结果”是所有故意犯罪行为人都必须认识到的内容，不能局限
于犯罪构成客观方面要件中的危害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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